
 29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之運作流程 

 

 

 

 

 

 

 

 

 

 

 

 

 

 

 

 

 

 

 

 

 

 

 

 

 

 

 

 

 

 

 

 

 

 

 

 

 

前置作業 

(11月中旬) 

 

通過 

A 

不通過 

召開審議委員會 

(11、12月間) 

審議委員會分為四個分組並選

出分組召集人 

各分組會議審查是

否通過新增或修正

補助原則或要點、

個案補助計畫? 
(依各分組審議時程) 

教育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

提報新增及修正補助原則或要

點、個案補助計畫送相關分組主

政單位彙辦 1. 各項補助原則或要

點有新增或修正

者，應提委員會各

分組審查，於通過

後簽報教育部部次

長核定可先執行，

再提審議委員會備

查。 

2. 補助原則或要點已

報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再有小幅修正

者，得簽報教育部

部次長核定後執

行，再提審議委員

會備查。 

1.各分組提出下一年

度補助原則或要點

(含繼續適用)之審

議結果。 

2.教育部會計處彙整

教育部各單位及所

屬機關(構)免逐項

審議事項，提報審

議委員會。 

3. 教育部會計處報

告新年度教育部及

所屬機關(構)整體

補助經費情形。 

教育部會計處簽請部

長聘任下一年度審議

委員會委員。 

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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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審議委員會中提報下

列事項: 

1.上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2.各分組會議之會議紀錄及

各項補助原則或要點審

議情形表 

3.備查奉教育部部次長指示

之急需辦理案件 

4.備查未訂有補助原則或要

點之 200萬元以下小額補

助案 

5.備查補助原則或要點已報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有

小幅修正者 

6.截至開會前一個月止特定

教育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7.屬特殊急需，經報奉主席

同意者，得逕提委員會審

議之補助案、補助原則或

要點 

8.每年 7、8 月間召開第 2

次之委員會中，提報次年

度歲出概算所編列之特

定教育補助經費概況

表。同時提醒教育部各單

位及所屬機關(構)於第 3

次(11、12月間召開)委員

會中，應提出次年度免逐

項審議事項，並請各分組

開始進行各項補助原則

或要點之審議作業 

9.適時將次年度整體教育預

算編列情形送各委員參

考 

召開審議委員會 

(依審議委員會預定時程) 

A 

教育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

(構)就審議委員會所審議通

過之補助原則或要點於簽報

教育部部次長核定後執行 

 

結束 


